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文件
民建会发［2010］21号

关于举办首届中国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国际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会员：

为响应2010年全国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推动我国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研究的发展，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定于2010年7月28日至30日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举办“首届中国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国际研讨会”。
中国是由多个民族、多元文化构成的国体，各民族的建筑文化相互影响、交相辉映，是人类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民族聚居区的建筑文化遗产分布广泛、内容丰富，其遗产价值是无法估量和不可替代的，亟需加强研究、保护与传承。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就是挖掘中国民族聚居地区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研讨其保护方法，交流其近几年中外研究成果，以达到推动该类型地区建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为推动民族聚居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和现代建筑文化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同时为了宣传和鼓励长期以来为保护和传承民族建筑文化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事业单位与个人，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将在本次研讨会中开展“中国民族建筑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奖”评选活动，并于会议期间举行颁奖仪式。现将此次研讨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
指导单位：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文物局

支持单位：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文物局

协办单位：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与文化学术委员会
四川省建筑设计院

四川省土木学会古建园林专业委员会

四川省名城古镇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会

四川大学育利康文化遗产研究所

西藏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
美国育利康基金会

中国城市文化研究院（香港）

中景恒基投资（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中国建设报》、《中国民族报》、《中国勘察设计》杂志、《古建园林技术》杂志、《中国地产》杂志、《华中建筑》杂志、《民族建筑》杂志、《城市住宅》杂志、《建筑创作》杂志、《中华遗产》杂志、中国民族建筑网、新浪网、搜房网、自由建筑报道网等及四川电视台、《四川日报》、《四川建筑》等地方媒体。
二、拟请领导和专家
姚  兵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会长、原建设部总工程师（副部级）
李先逵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建设部教育司、科技司、外事司司长
姚朝雄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民委副主任

特古斯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副主任
马炳坚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古代建筑设计所所长
张锦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单德启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原副会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同滨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
吕  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洪波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王  琼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局长

沈中伟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先进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陈中义   四川省建筑设计院院长

杨嘉铭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高  静   四川省土木学会古建园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新建   四川大学育利康文化遗产研究所教授

郭宏伟   西藏大学教授

Frederique Darragon（法国）  美国育利康基金会主席
Susanna Bortolotto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教授
Francesco Augelli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教授
Anne Heussner     德国柏林大学教授
邀请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学者，及法国、意大利、挪威、日本、韩国、尼泊尔等国的专家学者。
三、参会人员

各级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遗产地、古村镇等政府各级领导、管理和专业人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研究人员及博士生、研究生；城市建设、古建园林规划设计和工程专业人员；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建筑材料企业领导以及博物馆、新闻宣传出版部门人士等。

四、会议时间、地点及日程
会议时间、地点：2010年7月28~30日，西南交通大学

日程：7月28日    学术研讨会
7月29日    学术研讨会
7月30日    成都市考察（成都宽窄巷、井里等建筑项目）
会后可自行参加都江堰、乐山、峨眉山、藏羌碉楼等文化遗产考察。

五、会议内容

1、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学术专题研讨。

2、颁发“中国民族建筑文化保护奖”，“中国民族建筑文化传承奖”，“中国民族建筑文化创新奖”，各奖项分人物、单位和项目三类。（详见附件2）
3、考察四川民族建筑、世界文化遗产等。

六、会议主题、议题

会议主题：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会议议题：

1、中国各地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与遗产价值。

2、民族聚居区建筑遗产的保护、管理和修缮技艺。

3、民族聚居区建筑遗产的保护性利用、旅游开发及实践。

4、四川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开发。

5、藏羌碉楼的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利用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七、论文征集

论文作者请务必于2010年7月8日前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或特快专递邮寄（打印文本与光盘电子文本）提交论文全文。所有提交论文将被推荐参加第四届中国民族建筑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将于2010年年会期间对优秀论文作者进行表彰，并择选优秀论文出版。
会上发言者，请尽量准备中英文PPT文件。
八、收费标准

会务费为1900元（含会议资料、论文集、礼品、会议期间餐费、成都市内考察费等）。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在西南交通大学镜湖宾馆，费用自理（标准间优惠价200元/天·间）。在校学生凭学生证收会议费1200元。凡是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会员，持会员证会议费优惠5%。参会者请于2010年7月8日前将会议费汇入或邮寄至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

收款单位：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

开户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首体支行

帐    号：4045200001819400016518

九、报到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7月27日全天（由于参会人员较多，会议不安排接送）
报到地点：西南交通大学镜湖宾馆（成都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抵达方式：火车北站至镜湖宾馆（1.5公里左右）：在北站公交站乘坐52路、11路、86路、59路（两站路程）至西南交大站下车，然后进入校园到达宾馆；乘坐出租车只需7元左右到达宾馆。

成都双流机场至镜湖宾馆（30公里左右）：在机场公交站乘坐300路公交车至火车北站，然后转乘到达宾馆；或在机场出口处乘坐民航大巴至岷山饭店，然后转乘出租车（约20元左右）至西南交大，到达宾馆；或直接乘坐出租车到达宾馆，约需40分钟车程，约80元车费。

镜湖宾馆至市区：在交大西校门外乘坐48路、56路、3路车直达市区。

十、联系方式
会议组委会
联系人：国际部主任 郝江涛，姜春彦电话：010-68091169  13691502256   张桂兰电话：010-68091955  lan200808a@126.com
       副秘书长  姬旭明

传  真：010-68091823   电子邮件：jiangchunyangood@126.com  
网  站：www.naic.org.cn
地  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院2号楼6层     邮编：100834
西南交通大学联系人：王  俊   电话：13678169858
镜湖宾馆联系人：肖智梅 经理  电话：028-87603168   13308081207
附件1：首届中国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国际研讨会参会回执表
附件2：关于“中国民族建筑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奖”评选的规定
二○一○年五月五日
附件1：
首届中国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国际研讨会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单位地址
	
	邮编
	

	经 办 人
	
	电话
	
	传真
	

	参会人员
	职务
	性别
	民族
	电话/手机
	电子信箱

	
	
	
	
	
	

	
	
	
	
	
	

	
	
	
	
	
	

	
	
	
	
	
	

	
	
	
	
	
	

	预定房间
	标准间床位    个，标准间    间 （标准间优惠价200元/天·间）

	1、是否提交论文： 是□     否□
2、论文题目
中文：
英文：



注：1. 请参会者于2010年7月8日前提交参会回执表。
2. 请提交论文者务必于7月8日前提交论文全文。
3. 会上发言者，请尽量准备中英文PPT文件。
4. 此表可复印使用。
附件2：

关于“中国民族建筑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奖”评选的规定
一、目的及意义
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使中国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定于 “首届中国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国际研讨会”筹备期间开展“中国民族建筑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奖”评选活动，并于会议召开期间举办颁奖仪式。
此活动将宣传长期以来为保护、传承与创新民族建筑文化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事业单位与个人，向社会各界展现中国民族建筑保护和传承、创新的成就，并提升社会各界对民族建筑文化事业的关注与支持。
二、评审委员会拟请主要专家
罗哲文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顾问、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
李先逵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原国家建设部外事司司长 
单德启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原副会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马炳坚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古代建筑设计所所长
邱  建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总规划师

及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专家等
三、奖项设置

1、“中国民族建筑文化保护奖”
2、“中国民族建筑文化传承奖”
3、“中国民族建筑文化创新奖”
四、参选范围
建筑及文物的保护、研究、开发、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领域的单位、个人与项目均可申报参加。

项目申报包括中标方案、在建、已建现代项目，古建和传统保护项目。
五、申报要求
（一）申报程序
1、填写申报表并加盖公章。

2、提供个人简历或单位、项目介绍，如获得过有关奖项提供相关证明。申报材料介绍文字约1000字，要求图文并茂，文字清晰。

3、将申报图文材料制作成光盘提交。

（二）奖项要求

1、“中国民族建筑文化保护奖”
1）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为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的挖掘、研究、保护、抢救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包括传统建筑、历史建筑、古村镇等。
2）在民族建筑文化遗产调查、保护、维修、保管、整理、科研等方面的实践工作中成绩显著，体现较高科学与技术水平。

2、“中国民族建筑文化传承奖”
1）将民族建筑文化元素应用于现代建筑创作与建造中，形成具有民族建筑文化特色的城乡建筑及景观规划、设计、开发项目。

2）传承发扬民族建筑文化内涵，体现传统营造法式和建造技艺。
3）充分体现民族建筑“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空间布局合理，设施完善方便，整体规划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存。

3、“中国民族建筑文化创新奖”
1）在现代建筑的建造中，应用低碳经济、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的最新理念与技术，取得突出成绩。

2）研究、开发和利用传统民族建筑材料的环保型替代材料，取得节约能源，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性能等成效。

3）在保持传统建筑风格同时，运用创新工艺、技术及管理模式，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六、评选时间安排
1、本次活动自发文之日起开始征集参评项目、单位与个人。
2、2010年7月10—16日，评审委员会进行初选及终选。
3、2010年7月19—23日，在中国民族建筑网上公示评选结果。

4、2010年7月28日，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国际研讨会”期间举办颁奖仪式。

七、参赛方式
请参评单位与个人于2010年7月8日前将申报表及报送材料、光盘邮寄或直接送至组委会。

 “中国民族建筑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奖”参选申报表

                                      编号：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奖项名称
	

	申报内容名称
	

	报送单位
联系方式
	地  址
	

	
	邮  编
	
	E-mail
	

	
	电  话
	
	传    真
	

	
	负责人
	
	移动电话
	

	
	联系人
	
	移动电话
	

	内容介绍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内容介绍栏目填满后，可另附后。2、本表填写完成后，传真或发邮件同样有效。

回函：组织委员会   电话：010-68091169   68091955    传真：010-6809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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